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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1、被担保人：深圳芯邦智芯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芯微”），系杭州晶华微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晶华微”）的全资子公司。
2、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公司预计为全资子公司智芯微提供

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已实际为其提供担保余额为0万元。
3、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4、本次担保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担保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智芯微系上海华虹宏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华虹”）和

华虹半导体（无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华虹”）的客户，向上海华虹和无锡华虹购买集成
电路制造相关产品或服务，包括但不限于生产集成电路、制造光罩（mask）、封装、测试及与集
成电路有关的设计服务、技术服务和咨询等。

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的经营需要，提高资金周转效率，保证公司业务顺利开展，公司于
2025年5月15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为智芯微就其向上海华虹、无锡华虹采购产品或服务之延期付款
提供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其中对上海华虹不超过6,000万元，对无锡华虹不超过2,000万
元）的担保额度，并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士在上述担保范围内行使该项决策权及签署相关
法律文件，具体事项由相关业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上述担保事项的主债权确定期间为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公司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具体内容
以实际签署的担保函为准，公司与上海华虹和无锡华虹不存在关联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在董事会的
决策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称：深圳芯邦智芯微电子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DYFLKY6H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法定代表人：纪臻
5、注册资本：330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24年09月11日
7、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麻岭社区高新中区科技中2路1号深圳软件园（2期）12

栋601
8、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集成电路销售；集

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
开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无。

9、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智芯微100%股权
10、信用状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1、是否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否
1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13、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财务情况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计）
2025年3月31日/2025年第一季度（未经

审计）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353.70

1,105.22

3,248.48

1,110.20

-51.52

-70.74

5,251.15

1,969.53

3,281.62

890.42

33.13

32.94

注：上述 2024年 12月 31日/2024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

三、担保文件的主要内容
智芯微向供应商上海华虹和无锡华虹购买集成电路制造相关产品或服务，公司拟为智芯

微在主债权确定期间与上海华虹和无锡华虹发生的采购进行担保，同意当智芯微延迟或无法
履行上述事项的付款义务时，承担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8,000万元（其中对上海华虹不超过 6,
000万元，对无锡华虹不超过2,000万元）的连带保证责任。主债权确定期间为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具体内容以实际签署的担保函为准。

四、担保的原因及必要性
本次担保系根据全资子公司实际业务需要，为满足全资子公司日常经营需求而进行的，

有利于支持其业务顺利开展。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经营情况稳定，信用情况良好，具
备一定的偿债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同时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有绝对的控制权，公司对其担保风险总体可控，不会对公司和全
体股东利益产生影响。

五、审议情况及审核意见
（一）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15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二）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主要为满足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的日常经营需求，符

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该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之内，不
会损害公司利益；本次担保事项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上市公司资金
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决策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公司章程》及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
担保基于确保公司生产经营持续稳健发展而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担保事项无异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本次担保发生前，公司及子公司无对外担保，本次担保发生后，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总额

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和净资产的5.60%和6.32%。公
司及子公司不存在为第三方提供担保，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或发生涉及诉讼的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杭州晶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88130 证券简称：晶华微 公告编号：2025-027

杭州晶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徐汇区漕宝路401号1号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68

299,466,891

64.388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杜军红先生主持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

表决均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逐一说明未出席董事及其理由；是否是上市公司独立董

事；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逐一说明未出席监事及其理由；
3、董事会秘书周良梁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9,408,991

比例（%）

99.9807

反对

票数

46,500

比例（%）

0.0155

弃权

票数

11,400

比例（%）

0.0038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9,409,091

比例（%）

99.9807

反对

票数

46,400

比例（%）

0.0155

弃权

票数

11,400

比例（%）

0.0038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9,411,291

比例（%）

99.9814

反对

票数

46,500

比例（%）

0.0155

弃权

票数

9,100

比例（%）

0.003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9,440,291

比例（%）

99.9911

反对

票数

17,500

比例（%）

0.0058

弃权

票数

9,100

比例（%）

0.003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9,439,691

比例（%）

99.9909

反对

票数

18,900

比例（%）

0.0063

弃权

票数

8,300

比例（%）

0.0028

6、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9,192,841

比例（%）

99.9207

反对

票数

61,900

比例（%）

0.0693

弃权

票数

8,900

比例（%）

0.0100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4,664,703

比例（%）

99.9763

反对

票数

60,900

比例（%）

0.0207

弃权

票数

8,900

比例（%）

0.003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9,410,091

比例（%）

99.9810

反对

票数

47,400

比例（%）

0.0158

弃权

票数

9,400

比例（%）

0.003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5

6

7

8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董
事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监
事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5,011,303

54,967,703

54,968,703

54,981,703

比例（%）

99.9506

99.8714

99.8732

99.8968

反对

票数

18,900

61,900

60,900

47,400

比例（%）

0.0343

0.1125

0.1106

0.0861

弃权

票数

8,300

8,900

8,900

9,400

比例（%）

0.0151

0.0162

0.0162

0.017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5、议案6、议案7、议案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上述议案6、议案7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相关关联股东均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露文、邹孟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3341 证券简称：龙旗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1

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博大路20号院金辉时八区20号楼精进电动一层

115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特别表决权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特别表决权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每份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表决权数量为：1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特别表决权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13

112

1

856,966,749

160,191,529

696,775,220

70.3978

13.1593

57.238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余平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及召
集人及主持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同意

票数

160,067,454

696,775,220

比例（%）

99.9225

100.0000

反对

票数

84,109

0

比例（%）

0.0525

0.0000

弃权

票数

39,966

0

比例（%）

0.025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同意

票数

160,064,844

696,775,220

比例（%）

99.9209

100.0000

反对

票数

84,109

0

比例（%）

0.0525

0.0000

弃权

票数

42,576

0

比例（%）

0.0266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同意

票数

160,067,454

696,775,220

比例（%）

99.9225

100.0000

反对

票数

84,109

0

比例（%）

0.0525

0.0000

弃权

票数

39,966

0

比例（%）

0.025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同意

票数

160,068,454

696,775,220

比例（%）

99.9231

100.0000

反对

票数

83,109

0

比例（%）

0.0518

0.0000

弃权

票数

39,966

0

比例（%）

0.0251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同意

票数

160,049,683

696,775,220

比例（%）

99.9114

100.0000

反对

票数

84,809

0

比例（%）

0.0529

0.0000

弃权

票数

57,037

0

比例（%）

0.0357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同意

票数

160,064,344

696,775,220

比例（%）

99.9206

100.0000

反对

票数

85,719

0

比例（%）

0.0535

0.0000

弃权

票数

41,466

0

比例（%）

0.0259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同意

票数

159,854,344

696,775,220

比例（%）

99.7895

100.0000

反对

票数

88,419

0

比例（%）

0.0551

0.0000

弃权

票数

248,766

0

比例（%）

0.1554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同意

票数

159,855,630

696,775,220

比例（%）

99.7903

100.0000

反对

票数

88,419

0

比例（%）

0.0551

0.0000

弃权

票数

247,480

0

比例（%）

0.1546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同意

票数

160,064,740

696,775,220

比例（%）

99.9208

100.0000

反对

票数

88,109

0

比例（%）

0.0550

0.0000

弃权

票数

38,680

0

比例（%）

0.0242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5

7

议案名称

关于2024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关于2025年度董
事薪酬方案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59,782,824

59,587,485

比例（%）

99.7633

99.4373

反对

票数

84,809

88,419

比例（%）

0.1415

0.1476

弃权

票数

57,037

248,766

比例（%）

0.0952

0.415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5、议案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以上议案为一般议案，已获得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荣胜、郑晴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资格、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88280 证券简称：精进电动 公告编号：2025-031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西昌市胜利路66号公司办公大楼6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4

203,609,470

55.849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是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晏科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3,348,169

比例（%）

99.8716

反对

票数

153,401

比例（%）

0.0753

弃权

票数

107,900

比例（%）

0.0531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3,353,169

比例（%）

99.8741

反对

票数

148,101

比例（%）

0.0727

弃权

票数

108,200

比例（%）

0.0532

3、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3,347,269

比例（%）

99.8712

反对

票数

147,901

比例（%）

0.0726

弃权

票数

114,300

比例（%）

0.0562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3,338,669

比例（%）

99.8669

反对

票数

153,101

比例（%）

0.0751

弃权

票数

117,700

比例（%）

0.0580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3,346,469

比例（%）

99.8708

反对

票数

147,601

比例（%）

0.0724

弃权

票数

115,400

比例（%）

0.0568

6、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3,353,769

比例（%）

99.8744

反对

票数

173,101

比例（%）

0.0850

弃权

票数

82,600

比例（%）

0.0406

7、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122,266

比例（%）

99.5786

反对

票数

149,801

比例（%）

0.2363

弃权

票数

117,300

比例（%）

0.1851

8、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25年度审计机构并确定其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3,339,969

比例（%）

99.8676

反对

票数

173,801

比例（%）

0.0853

弃权

票数

95,700

比例（%）

0.0471

9、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计提信用减值及资产减值损失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3,336,869

比例（%）

99.8661

反对

票数

188,501

比例（%）

0.0925

弃权

票数

84,100

比例（%）

0.0414

10、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3,312,769

比例（%）

99.8542

反对

票数

208,801

比例（%）

0.1025

弃权

票数

87,900

比例（%）

0.0433

11、议案名称：关于补选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3,337,269

比例（%）

99.8663

反对

票数

157,101

比例（%）

0.0771

弃权

票数

115,100

比例（%）

0.056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6

7

8

10

议案名称

关于2025年度预算报告
的议案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聘任2025年度审计
机构并确定其报酬的议
案

关于 2024 年度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540,146

1,555,246

1,543,846

1,541,446

1,514,246

比例（%）

85.0464

85.8802

85.2507

85.1182

83.6162

反对

票数

153,101

173,101

149,801

173,801

208,801

比例（%）

8.4541

9.5585

8.2719

9.5972

11.5299

弃权

票数

117,700

82,600

117,300

95,700

87,900

比例（%）

6.4995

4.5613

6.4774

5.2846

4.853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7涉及关联交易，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

此项议案的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四川元航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胤鹏、吴星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505 证券简称：西昌电力 公告编号：2025-033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2213 证券简称：大为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4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5日下午3: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5日；
其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5月 15日 9:15--9:25，9:

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5月 15日
9:15--15:00。

（二）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科技南路18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12
栋A1406公司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何强先生（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199人，代表股份数量 75,

388,3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7664％。其中：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6人，经确认，出席现场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中有1位已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根据《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第三十六条规定：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或者其他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
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故以现场方式投票的股东为5名，代表股份
数量594,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05％；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194人，代表股份数量
74,793,9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5159％；

3.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92
人，代表股份数量4,432,0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75％。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

下：
（一）《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147,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10％；反对 20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87％；弃权 3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91,5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737％；反对

20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712％；弃权 37,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51％。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二）《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147,7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09％；反对 20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15％；弃权 3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91,4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714％；反对

20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186％；弃权 35,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00％。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三）《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147,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10％；反对 20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15％；弃权 3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91,5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737％；反对

20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186％；弃权 35,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77％。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四）《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145,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75％；反对 20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44％；弃权 3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88,9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150％；反对

20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682％；弃权 36,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68％。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五）《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149,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28％；反对 20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78％；弃权 3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92,9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052％；反对

20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554％；弃权 37,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93％。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六）《关于公司董事长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48,5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4713％；反对219,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649％；弃权5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54,1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7298％；反对

21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503％；弃权 58,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99％。

关联股东深圳市创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连宗敏女士回避表决本议案。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七）《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146,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93％；反对 20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01％；弃权 3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90,2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443％；反对

20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938％；弃权 38,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19％。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八）《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148,9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24％；反对 20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78％；弃权 3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92,6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985％；反对

20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554％；弃权 37,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61％。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九）《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134,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33％；反对 21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53％；弃权 3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78,2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2736％；反对

21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532％；弃权 38,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32％。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通过。

（十）《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147,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10％；反对 20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78％；弃权 3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91,5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737％；反对

20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554％；弃权 38,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09％。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十一）《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147,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10％；反对 20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78％；弃权 3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91,5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737％；反对

20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554％；弃权 38,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09％。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十二）《关于公司闲置厂房出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150,9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51％；反对 20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78％；弃权 3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94,6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436％；反对

20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554％；弃权 35,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10％。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十三）《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142,7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42％；反对 210,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87％；弃权 3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86,4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4586％；反对

21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404％；弃权 35,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1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通过。

（十四）《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154,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92％；反对 199,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52％；弃权 3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97,7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7135％；反对

19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103％；弃权 34,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62％。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
过。

（十五）《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149,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36％；反对 20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78％；弃权 3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93,5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188％；反对

20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554％；弃权 36,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58％。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
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何煦、余苏；
（三）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审议事项的表决

程序、会议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
东会之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五、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

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2213 证券简称：大为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5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第六届董

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5年5月15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
章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25日、2025年 5月 16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关
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0）、《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4）及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
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鉴于本次激励计划中1名激励对象因离职而
不再符合激励对象资格，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6.10万股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占回购注销前公司股本总额237,321,380股的 0.03%。本次限制
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237,321,380股减少至237,260,380股，公司注册资本
将由人民币237,321,380.00元减少至人民币237,260,380.00元。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45日内，债权人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债权
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债权人如逾期未
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
的约定继续履行。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具体申报要求如下：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有效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

公司申报债权。
1.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
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2.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
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时间及申报方式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或邮寄的方式申报，具体如下：
1.申报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科技南路18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12

栋A1406大为股份董事会办公室
2.申报期间：2025年5月16日至2025年6月29日（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13:00-18:

00）
3.联系人：大为股份董事会办公室
4.联系电话：0755-86555281，邮箱：db@daweimail.com，邮编：518000。
5.其他：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日/邮戳日为准，并于寄出时电话通知公司联系

人。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15日


